
財團法人臺灣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基金會資訊公開明細表

一、財團法人名稱：財團法人臺灣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基金會

二、成立宗旨及任務：

本會以促進兩岸漁業合作交流、協助政府處理兩岸漁業交流及聯繫溝通等事務為宗旨，非以營利為目的。
本會任務如下： 

· 辦理海峽兩岸漁業合作相關業務交流事宜。
· 接受政府委託處理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相關事務性實施事項。

· 接受政府委託調處大陸船員僱用糾紛事件。

·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仲介機構評鑑事宜。

· 接受政府委託辦理海峽兩岸漁業合作、漁業資源養護及調查研究等相關事宜。

· 接受政府委託處理其他委託事項。

· 海峽兩岸漁船作業糾紛調處相關事宜。

· 接受政府或其他機構委託或補助辦理有關漁業之調查、研究、規劃及資源保育管理等事項。

· 其他與本會設立宗旨相關事宜。
三、設立許可日期及文號：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現已改制為農業部)99年3月18日農漁字第0990117810號函核准設立。

四、財團法人聯絡資料：

· 聯絡人：張淑如

·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正區金山南路一段70-1號3樓

· 電話：(02)2332-1218

· 傳真：(02)2332-2128

· E-mail：erica0667@gmail.com
· 網址：http://www.cfcd.org.tw/
五、組織概況：

· 執行長：張淑如
· 員工人數：8人

· 法院登記財產總額：新台幣21,550,000元

· 創立捐助基金：

	捐  助  者
	捐助金額(元)
	捐助比率(%)

	政府捐助：
	
	

	   其他 ：
	
	

	財團法人臺灣漁業及海洋技術顧問社
	300,000 
	1.39%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
	12,000,000 
	55.68%

	政府捐助小計
	12,300,000 
	57.08%

	
	
	

	民間捐助：
	
	

	   其他團體機構:
	
	

	     萬里區漁會
	100,000 
	0.46%

	     台中區漁會
	100,000 
	0.46%

	     嘉義區漁會
	100,000 
	0.46%

	     琉球區漁會
	200,000 
	0.93%

	     彰化區漁會
	100,000 
	0.46%

	     頭城區漁會
	100,000 
	0.46%

	     東港區漁會
	200,000 
	0.93%

	     瑞芳區漁會
	200,000 
	0.93%

	     花蓮區漁會
	100,000 
	0.46%

	     貢寮區漁會
	100,000 
	0.46%

	     新竹區漁會
	100,000 
	0.46%

	     日月潭區漁會
	100,000 
	0.46%

	     林園區漁會
	100,000 
	0.46%

	     新港區漁會
	100,000 
	0.46%

	     金山區漁會
	100,000 
	0.46%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
	100,000 
	0.46%


	     蘇澳區漁會
	200,000 
	0.93%

	     林邊區漁會
	50,000 
	0.23%

	     淡水區漁會
	200,000 
	0.93%

	     南縣區漁會
	100,000 
	0.46%

	台灣區冷凍食品工業同業公會
	300,000 
	1.39%

	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500,000 
	2.32%

	台灣區遠洋鮪延繩釣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1,000,000 
	4.64%

	台灣區遠洋魷魚暨秋刀魚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
	500,000 
	2.32%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0 
	11.60%

	華偉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32%

	裕億祥漁業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2.32%

	高盈貿易有限公司
	1,000,000 
	4.64%

	民間捐助小計
	9,250,000 
	42.92%

	總        計
	21,550,000
	100.00%


六、近3年財務收支情形：
單位：千元

	
	
	112年
	113年
	114年
	115年

	預算
	收入
	9,613
	9,836
	10,288
	10,660

	
	支出
	9,613
	9,836
	10,288
	10,660

	
	餘絀
	0
	0
	0
	0

	決算
	收入
	8,837
	10,133
	11,698
	

	
	支出
	7,597
	8,383
	9,549
	

	
	餘絀
	1,240
	1,750
	2,149
	


七、董事及監察人資料：
第六屆董事與監察人任期為114年3月9日起至117年3月8日止。

	政府代表
	職稱
	姓名
	服務單位及職稱
	備註

	ˇ
	董事長
	黃昭欽
	農業部政務次長
	當然兼職

	ˇ
	副董事長
	薛博元
	農業部漁業署組長
	負責業務

	ˇ
	董事
	謝慶欽
	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副署長
	當然兼職

	ˇ
	董事
	劉福昇
	農業部漁業署組長
	負責業務

	
	董事
	許德祥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理事長
	當然兼職

	
	董事
	傅家驥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執行長
	當然兼職

	ˇ
	董事
	林佳瑩
	嘉義區漁會總幹事
	專家學者

	ˇ
	董事
	鄭鈺宸
	東港區漁會總幹事
	專家學者

	ˇ
	董事
	黃一茂
	台灣區遠洋鰹鮪圍網漁船魚類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專家學者

	ˇ
	董事
	江惠頌
	豐群水產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專家學者

	ˇ
	董事
	呂昱姮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助理教授
	專家學者

	ˇ
	常務監察人
	陳美伶
	農業部漁業署科長
	負責業務

	
	監察人
	林啓滄
	中華民國全國漁會總幹事
	負責業務

	
	監察人
	夏翠鳳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組長
	負責業務

	ˇ
	監察人
	陳俊銘
	新港區漁會總幹事
	專家學者

	ˇ
	監察人
	雷宏毅
	高盈貿易有限公司總經理
	專家學者


八、員工中倘有軍公教人員退休者其姓名及原服務單位
無。

九、轉投資情形

無。

十、近2年接受政府委託或補助計畫相關資料

	年度
	計畫名稱
	委辦或補助單位
	請打ˇ
	金額(千元)

	
	
	
	委辦費
	補助費
	

	113
	執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業務計畫
	農業部漁業署
	ˇ
	
	2,336

	113
	推動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及深化交流計畫
	農業部漁業署
	
	ˇ
	1,656

	113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農業部漁業署
	ˇ
	
	5,700

	114
	執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業務計畫
	農業部漁業署
	ˇ
	
	2,385

	114
	推動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及深化交流計畫
	農業部漁業署
	
	ˇ
	1,709

	114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農業部漁業署
	ˇ
	
	5,940

	114
	漁船動員組訓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農業部漁業署
	ˇ
	
	500


十一、財產清冊：
	種類
	名稱
	單位
	數量
	金額(新台幣元)
	備註

	經法院登記
	動產
	定期存款存單
	張
	5
	21,550,000
	

	
	不動產
	
	
	
	
	無

	
	小計
	
	
	
	21,550,000
	

	未經法院登記
	動產
	活期存款
	劃撥帳戶
	1
	15,106,670
	

	
	
	零用金
	
	
	200,000
	

	
	不動產
	
	
	
	
	無

	
	小計
	
	
	
	15,306,670
	

	總計
	
	
	
	
	36,856,670
	


十二、近2年營運計畫
114年工作計畫
一、秘書組

	項目
	內容
	實施要點
	規劃辦理時程
	備註

	會務工作
	一、召開各項會議
	1.召開及第六屆第一次及第二次董事、監察人會議。
2.依實際需求不定期召開臨時會或其他與本會業務推動有關之會議。
	1.第六屆第一次會議：3月。
2.第六屆第二次會議：7月。

3.依實際需求適時辦理。
	1.董事、監察人會議各別或合併召開。

2.辦理第六屆董事與監察人改選事宜。

	
	二、編訂本會工作報告書
	依財團法人法、本會章程及農業部相關規定，編定本會113年度工作報告書。
	3月底前。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編定本會工作計畫書
	依財團法人法、本會章程及農業部相關規定，編定本會115年度工作計畫書。
	7月底前。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編訂行政監督報告
	依農業部相關規定，將年度工作報告成果編訂本會113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3月底前。
	報主管機關備查。

	
	五、辦理本會法人變更
	依董事與監察人會議決議事項，向法院辦理董事與監察人暨其他相關重要事項之變更。
	依法院及農業部相關規定辦理。
	法院變更登記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六、推行政令及參加社會活動
	依主管機關政令目標辦理。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依分層負責簽報。

	財務工作
	一、編訂本會年度財務相關報表
	依財團法人法、農業部規定及本會會計制度，統整本會基金收入及支出運用情形。
	編列計畫預算執行情形表，提報董事會報告。
	提報董事會。

	
	二、編訂本會年度預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等資料
	依財團法人法、農業部規定及本會會計制度，統整有關年度歲出入預決算資料。
	1.於3月底前編列113年決算書。

2.於7月底前編列115年預算書。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財產清查
	依本會會計制度，建立本會財產清冊，即時辦理財產異動登記。
	每年12月底前進行財產盤點1次。
	依分層負責簽報。

	
	四、會計及出納
	按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本會會計制度辦理會計及出納工作。
	依規定辦理。
	依分層負責審核。

	人事工作
	一、人事建檔
	建立本會人員之人事檔案資料。
	每月統整本會人員差勤狀況。
	

	
	二、勞健保及退職金
	辦理本會工作人員之勞、健保及退職等工作。
	依規定每月申報及繳交相關費用。
	

	其他
	一、本會網站之維護及更新
	定期維護更新本會網站。
	依實際狀況及資安防護適時進行更新維護。
	

	
	二、登載兩岸漁業資訊
	配合政府政策登載兩岸漁業訊息，以利相關人員瞭解兩岸漁業資訊。
	依實際狀況適時進行更新。
	

	
	三、公文時效之控管
	控管本會公文之相關流程及時效，建立本會公文檔案。
	定期確認公文辦理進度，建立公文電子檔案。
	

	
	四、依規定辦理或參加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本會人員應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環境教育法等規定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每年適時舉辦或參加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二、業務組

	項目
	內容
	實施要點
	規劃辦理時程
	備註

	執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業務
	一、辦理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相關議定事項
	協助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漁船船主及大陸船員處理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執行性及事務性之實施事項。
	配合政府委託事項辦理。
	

	
	二、蒐整大陸漁船船員相關法令規定
	蒐集大陸各地區漁船船員管理相關規定，供政府參考。
	配合政府委託事項辦理。
	

	
	三、協助調處大陸船員僱用糾紛事件
	協助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漁船船主及大陸船員調處緊急突發事故或僱用糾紛事件。
	依實際狀況適時與陸方溝通協調。
	

	
	四、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或輔導事宜
	依政府委託，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年度評鑑及輔導。
	3月底前辦理15家仲介機構評鑑。
	

	
	五、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保證金之收取、保管、支付或退還等相關事務
	依政府委託，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保證金收取及保管事宜，並於仲介機構或漁船主發生未履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契約義務時，經政府核准即時支付或退還。
	每年進行結算，並將保證金孳息解繳國庫。
	

	
	六、辦理兩岸漁船船員勞務相關講習或座談會
	邀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舉辦講習或座談，辦理漁業相關法令及行政流程政令宣導。
	每年定期辦理一次。
	

	
	七、辦理其他有關大陸船員勞務等政府委託辦理事項
	依政府委託處理其他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資料蒐整或聯繫溝通等事項。
	配合政府委託事項適時辦理。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相關業務
	一、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依政府委託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及回訪輔導事宜。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二、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會議
	依政府委託邀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於評鑑前及評鑑期間舉辦委員會議。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三、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相關講習
	依政府委託邀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舉辦講習會，對於評鑑相關規定進行宣導與說明。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四、協助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相關事宜
	依政府委託適時協助檢視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相關僱用申請文件等事宜。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推動兩岸漁業合作交流及辦理兩岸漁業相關事務
	一、參與兩岸漁業合作交流活動或辦理政府委託事項
	配合政府政策參與兩岸漁業交流活動，促進兩岸漁政部門或漁業團體漁業交流，維持兩岸漁業交流管道，或其他政府委託事項。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二、辦理或參與兩岸漁業交流或魚苗增殖放流等活動
	關切兩岸漁業交流會、座談會、論壇、講習或魚苗增殖放流等活動，適時辦理或參與。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三、蒐集大陸漁業相關政策法規、漁業發展現況及漁政資料
	蒐整大陸農業農村部漁政資料，大陸漁業及養殖管理資訊，關切大陸漁業發展趨勢，適時提供我漁政主管機關參考。
	每月定期更新。
	

	
	四、協助政府處理兩岸漁船海事糾紛案件
	依政府指示，適時協處兩岸漁船海事糾紛或漁船海難案件，蒐整相關規範與資訊，協助我漁船主辦理兩岸漁業糾紛調處等相關協商事項。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漁業相關計畫之執行
	承辦漁政單位或民間漁業團體委辦之計畫
	接受政府或民間漁業團體委託辦理之計畫。
	配合委託事項辦理。
	


115年工作計畫

一、秘書組
	項目
	內容
	實施要點
	規劃辦理時程
	備註

	會務工作
	一、召開各項會議
	1.召開及第六屆第三次及第四次董事、監察人會議。

2.依實際需求不定期召開臨時會或其他與本會業務推動有關之會議。
	1.第六屆第三次會議：3月。

2.第六屆第四次會議：7月。

3.依實際需求適時辦理。
	董事、監察人會議各別或合併召開。

	
	二、編訂本會工作報告書
	依財團法人法、本會章程及農業部相關規定，編定本會114年度工作報告書。
	3月底前。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編定本會工作計畫書
	依財團法人法、本會章程及農業部相關規定，編定本會116年度工作計畫書。
	7月底前。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四、編訂行政監督報告
	依農業部相關規定，將年度工作報告成果編訂本會114年度行政監督報告。
	4月底前。
	報主管機關備查。

	
	五、辦理本會法人變更
	依董事與監察人會議決議事項，向法院辦理董事與監察人暨其他相關重要事項之變更。
	依法院及農業部相關規定辦理。
	法院變更登記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六、推行政令及參加社會活動
	依主管機關政令目標辦理。
	配合政府政策適時辦理。
	依分層負責簽報。

	財務工作
	一、編訂本會年度財務相關報表
	依財團法人法、農業部財務規範及本會會計制度，統整本會基金收入及支出運用情形。
	編列計畫預算執行情形表，提報董事會報告。
	提報董事會。

	
	二、編訂本會年度預、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等資料
	依財團法人法、農業部財務規範及本會會計制度，統整本會年度歲出入預、決算資料。
	1.於3月底前編列114年決算書。

2.於7月底前編列116年預算書。
	提報董事會同意後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財產清查
	依本會會計制度，建立本會財產清冊，即時辦理財產異動登記。
	每年12月底前進行財產盤點1次。
	依分層負責簽報。

	
	四、會計及出納
	按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本會會計制度辦理會計及出納工作。
	依規定辦理。
	依分層負責審核。

	人事工作
	一、人事建檔
	建立本會人員之人事檔案資料。
	每月統整本會人員差勤狀況。
	

	
	二、勞健保及退職金
	辦理本會工作人員之勞、健保及退職等工作。
	依規定每月申報及繳交相關費用。
	

	其他
	一、本會網站之維護及更新
	定期維護更新本會網站。
	依實際狀況及資安防護適時進行更新維護。
	

	
	二、登載兩岸漁業資訊
	配合政府政策登載兩岸漁業訊息，以利相關人員瞭解兩岸漁業資訊。
	依實際狀況適時進行更新。
	

	
	三、公文時效之控管
	控管本會公文之相關流程及時效，建立本會公文檔案。
	定期確認公文辦理進度，建立公文電子檔案。
	

	
	四、依規定辦理或參加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本會人員應依資通安全管理法及環境教育法等規定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每年適時舉辦或參加相關教育訓練課程。
	


二、業務組

	項目
	內容
	實施要點
	規劃辦理時程
	備註

	執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業務
	一、辦理海峽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相關議定事項
	協助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漁船船主及大陸船員處理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協議執行性及事務性之實施事項。
	依政府委託事項辦理。
	

	
	二、蒐整大陸漁船船員相關法令規定
	蒐集大陸各地區漁船船員管理相關規定，供政府參考。
	依政府委託事項辦理。
	

	
	三、協助調處大陸船員僱用糾紛事件
	協助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漁船船主及大陸船員調處緊急突發事故或僱用糾紛事件。
	依實際狀況適時與陸方溝通協調。
	

	
	四、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或輔導事宜
	依政府委託，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年度評鑑及輔導。
	3月底前辦理15家仲介機構評鑑。
	

	
	五、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保證金之收取、保管、支付或退還等相關事務
	依政府委託，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保證金收取及保管事宜，並於仲介機構或漁船主發生未履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契約義務時，經政府核准即時支付或退還。
	每年進行結算，並將保證金孳息解繳國庫。
	

	
	六、辦理兩岸漁船船員勞務相關講習或座談會
	邀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舉辦業務檢討講習或座談，及漁業相關法令宣導。
	每年定期辦理一次。
	

	
	七、辦理其他有關大陸船員勞務等政府委託辦理事項
	依政府委託處理其他有關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資料蒐整或聯繫溝通等事項。
	依政府委託事項適時辦理。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相關業務
	一、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依政府委託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及回訪輔導事宜。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二、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會議
	依政府委託邀請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於評鑑前、後舉辦委員會議。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三、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相關講習
	依政府委託邀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舉辦講習會，對於評鑑相關規定及流程進行宣導與說明。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四、協助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相關事宜
	依政府委託適時協助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檢視相關僱用申請文件，彙整評鑑期間相關建議，適時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依政府公告程序爭取標案辦理。
	

	推動兩岸漁業合作交流及辦理兩岸漁業相關事務
	一、參與兩岸漁業合作交流活動或辦理政府委託事項
	配合政策參與兩岸漁業交流活動，促進兩岸漁政部門或漁業團體交流互訪，維持兩岸漁業溝通管道，或其他政府委託事項。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二、辦理或參與兩岸漁業交流或魚苗增殖放流等活動
	關切兩岸漁業交流相關座談會、論壇、講習或魚苗增殖放流等活動，適時辦理或參與。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三、蒐集大陸漁業相關政策法規、漁業發展現況及漁政資料
	蒐整大陸農業農村部漁政資訊，大陸漁業或養殖管理政策，掌握大陸漁業發展現況，適時提供我漁政主管機關參考。
	每月定期更新。
	

	
	四、協助政府處理兩岸漁船海事糾紛案件
	配合政府政策，適時協處兩岸漁船海事糾紛或漁船海難案件，蒐整相關資訊，協助辦理兩岸漁業糾紛調處等相關協商事項。
	配合政府適時辦理。
	

	漁業相關計畫之執行
	承辦漁政單位或民間漁業團體委辦之計畫
	接受政府或民間漁業團體委託辦理之計畫。
	配合委託事項辦理。
	


十三、整理業務運作成效

113-114年度工作計畫實施狀況及運作成效：

	工作計畫名稱
	工作項目及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113年
	114年

	會務
	一、召開董事、監察人會議
二、編訂年度業務計畫及預算書
三、依規定接受主管機關年度查核作業

四、加強本會管理制度
	一、召開第五屆第五次及第五屆第六次董事與監察人聯席會議。

二、編訂112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及114年度工作計畫書及預算書，經農業部函復同意備查。
三、依財團法人法、主管機關函示及相關查核建議，修正本會捐助及組織章程條文，經農業部同意備查，向法院辦理變更事宜。
四、依主管機關修正之「農業財團法人會計處理及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配合農業部組織改制，修正本會會計制度與內部控制及稽核要點文字，經報農業部准予核定。
五、配合主管機關辦理個資行政檢查事宜，查察相關業務之個人資料保護情形及措施，並依查察建議，持續修正與改善。
六、依財團法人法及章程規定，辦理第五屆董事與監察人任期中變更登記，經農業部核准同意後，向法院辦理變更登記。
	一、召開第六屆第一次及第六屆第二次董事與監察人聯席會議。

二、編訂113年度工作報告書及決算書，及115年度工作計畫書及預算書，經農業部函復同意備查。
三、依財團法人法及章程規定，辦理第六屆董事與監察人屆次改選，第六屆董事與監察人名單等資料業經農委部核准同意後，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完成變更登記事宜。
四、依主管機關相關查核建議，修正本會辦事細則有關薪資規範相關條文，經農業部函復，請本會對修正內容再行審酌，將依函示建議持續修正與改善。
五、依主管機關個資保護行政檢查之查察建議，訂定個資保護相關處理程序及應變作法，強化個人資料與資訊之安全性，完善個資保護規範及宣導，另依政府政策加強公益揭弊者保護法之宣導及回報。

	執行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業務計畫
	一、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年度評鑑
二、因應仲介機構業務調整，經農委會同意代收、保管及退還仲介機構繳交之保證金

三、協處兩岸經營主體通報之漁船主與大陸船員之緊急、糾紛、違規或申訴事件
四、辦理仲介機構相關講習課程
五、配合農委會政策協處仲介機構及漁船主辦理兩岸漁船船員勞務合作相關事務及推動船員管理相關事宜
	一、依「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規定，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14場次，試評鑑1場次，督促仲介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維護大陸船員仲介秩序。

二、接受政府委託辦理仲介機構保證金之代收、保管及退還，113年度強登國際企業有限公司經農業部核准廢止仲介業務許可，申請退還仲介機構保證金，目前共計保管15家。
三、輔導仲介機構協處漁船主與大陸船員發生事故、擅離、申訴或違規之通報計32件，39人次。

四、協助政府彙整大陸船員來臺名冊計14批次，登錄漁船主申請大陸船員來臺許可相關受僱資料，查察船員管制情形計407件。
五、持續追蹤大陸船員返鄉情形，透過聯繫機制通報陸方，近海246人及遠洋1人。

六、舉辦「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業務檢討講習會」1場次，就大陸船員僱用規範及遇突發、申訴及糾紛事件之處理流程等進行講授，對契約事項、船員保險內容及疫病防治等進行宣導，聽取各仲介機構處理執行仲介業務期間所面臨之相關問題與建議。
七、請仲介機構加強向漁船主及大陸船員宣導港區生活管理、非洲豬瘟防治與上岸避風、薪資支付紀錄、菸害防制規範、不得無故擅離及船員死亡慰問金核發規定等相關事項計6件。

八、與陸方維持協議執行面之正常運作與溝通，對於各類案件之通報及溝通等，訊息計65次。
	一、依「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要點」規定，辦理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15場次，監督仲介機構注重經營管理及提昇服務品質，維護大陸船員仲介秩序。

二、接受政府委託辦理仲介機構保證金之代收、保管及退還，114年度凱聖漁業有限公司經農業部核准申請調降仲介業務許可人數，退還仲介機構保證金，目前共計保管15家。

三、輔導仲介機構協處漁船主與大陸船員發生事故、擅離、申訴或違規之通報計22件，26人次。

四、協助政府彙整大陸船員來臺名冊計13批次，登錄漁船主申請大陸船員來臺許可相關受僱資料，查察船員管制情形計415件。

五、持續追蹤大陸船員返鄉情形，透過聯繫機制通報陸方，近海338人及遠洋9人。

六、舉辦「大陸船員仲介機構業務檢討講習會」1場次，就大陸船員僱用、保險及突發、申訴與糾紛事件之處理流程等進行講授，對勞務契約、船員保險及船員避風等進行宣導，對仲介機構執行業務期間所面臨之問題進行意見交流。

七、請仲介機構加強向漁船主及大陸船員宣導港區生活管理、非洲豬瘟與菸害防制規範、協調保險方案、船員避風及作業災害防護管理等相關事項計6件。

八、與陸方維持協議執行面之正常運作與溝通，對於各類案件之通報及溝通等，訊息計32次。

	執行「推動兩岸漁業合作發展及深化交流計畫」
	一、參與兩岸業務活動，強化業務運作效能，培育兩岸漁業專業人才，建立兩岸漁業溝通管道
二、蒐整大陸漁業管理規範，掌握其漁業發展趨勢
	一、參與大陸委員會舉辦之「兩岸法律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實務班課程」，瞭解兩岸條例重要規定及案例，關切兩岸關係與政府政策，及大陸涉臺相關組織體系。
二、蒐整大陸優化養殖用海管理、漁業漁政、水產品藥物、疾病及質量監管、綠色養殖、安全生產、漁政執法行動及案例、遠洋漁業企業評估、船舶安全監管、遠洋外籍船員管理、伏季休漁執法及措施、養殖防災、漁業違法名稱、海洋氣象防災、鰻苗管理、遠洋漁業企業幫扶、金槍魚履約要點、遠洋漁船標準參數等資訊，掌握大陸漁業方向，提供我漁政機關未來與大陸漁業交流及擬定策略之參考。
	一、為培養兩岸漁業事務人才，配合政策向我漁船主及相關承辦人員講授兩岸漁政主管機關訂定之漁業船員管理規範，說明大陸漁業船員之培訓及體檢項目，宣導相關應注意事項。

二、蒐整大陸漁業新聞、漁業漁政、遠洋漁業企業座談、預防制止和消除非法捕魚港口國措施協定及管理、船舶安全監管、漁政執法行動及案例、水產品用藥、伏季休漁執法及措施、年度執法典型案例、水產養殖指引、漁業法草案、養殖防災、智慧漁業、鰻苗管理、深遠海養殖、水域生態環境評鑑草案、重大災害應急預案等資訊，關切大陸漁業方向，提供我漁政機關未來與大陸漁業交流及擬定策略之參考。

	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一、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
二、辦理仲介機構評鑑講習或相關會議

三、回訪評鑑成績不佳之仲介機構
	一、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47場次，對新成立之仲介機構試評輔導5場次，評鑑成績經主管機關公告供漁船主參考。

二、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會議2場次，說明評鑑流程、討論相關注意事項及運作，於評鑑完畢，討論實務操作困境，檢討修正評鑑指標及項目，擬定相關建議提供主管機關參考。

三、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業務講習會3場次，說明評鑑檢核內容及應注意事項外，宣導主管機關已預告更新之評鑑項目，說明仲介機構較易疏忽之評鑑項目及其考評標準，以提升其完善的服務。

四、對於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成績丙等及評鑑成績位於後百分之25之仲介機構，進行回訪輔導12場次，對仲介機構從事業務之缺失，解說評鑑檢核重點及改善建議，供仲介機構修正改善。
	一、依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指標，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48場次，對新成立之仲介機構試評輔導4場次，評鑑成績經主管機關公告供漁船主參考。

二、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服務品質評鑑委員會議2場次，討論評鑑行前相關作業流程及注意事項，檢討實務操作狀況，提供評鑑指標修正建議，彙整可行檢核項目，供主管機關參採。

三、辦理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業務講習會3場次，說明評鑑要點及規範，契約簽訂及資料檔案管理制度之建置與提供服務項目，講授遠洋漁業勞動人權保護與產業發展議題，以優化船員權益。

四、對於境外僱用非我國籍船員仲介機構評鑑成績丙等及評鑑成績位於後百分之25之仲介機構，進行回訪輔導12場次，對仲介機構從事業務之缺失，解說評鑑檢核重點及改善建議，供仲介機構修正改善。

	漁船動員組訓計畫委託專業服務
	辦理漁船動員及漁船安全宣導講習及研討會
	無
	接受漁業署委託辦理漁船動員及漁船安全宣導講習，邀請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及船舶安檢之專家學者進行講授，計4場次，206人；研討會1場次，60人。


十四、向民間募款名單、捐贈金額或財產明細

無。

填寫日期：115.5.14


聯絡人：張淑如


電話：(02)2332-1218









